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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是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

利于推动跨区域协作和部门联动。我国海洋污染治理存在入海流域跨界水环境管理分立不协同、

陆域海域规划存在冲突以及陆海一体化监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流域海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明确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的权责,以便为建立跨流域、跨地区的集

中治理组织载体提供法律基础,同时设置专门的协调机构,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流域海域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并设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协调机构以及协调机构内各行业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和

运作机制。在对流域和海域生态环境进行监管时,要加强公众参与并注重实效。此外,应当实现

流域海域统一规划,推进陆海一体化监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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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stablishmentofanoverallcontrolmechanismforland-seapollutionisneededto

solvemarineenvironmentalproblemsandrealiz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

my,andisalsoconducivetopromotingcross-regionalcoordinationanddepartmentallinkage.

TherearesomeproblemsinmarinepollutioncontrolinChina,suchasseparationanduncoordi-

nationoftransboundarywaterenvironmentmanagementintheseabasin,conflictoflandand

seaareaplanning,andimperfectmonitoringsystemoflandandseaintegration.Therefore,itis

necessarytofurtherimprovetheecologicalenvironmentsupervisionsystemforriverbasinsand

seaareas,clarifytheresponsibilitiesofecologicalenvironmentregulatoryagenciesinriver

basinsandseaareas,soastoprovidealegalbasisforestablishingcentralizedgovernanceorgan-

izationsacrossriverbasinsandregions,whilesettingupspecializedcoordinationbodiesto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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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lyguideandcoordinateecologicalprotectionworkinriverbasinsandseaareas,andestab-

lishingapowerandresponsibilitylistsystemtoclarifytheduties,authorities,andoperating
mechanismsofthecoordinationbodiesandtheirrespectiveindustryfunctionaldepartments;

whenregulating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riverbasinsandseaareas,publicparticipation

shouldbestrengthenedandpracticalresultsshouldbeemphasized.Inaddition,unifiedplanning
forriverbasinsandseaareasshouldbeachieve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integratedland-

seamonitoringsystems.

Keywords:Landandsea,Transboundarypollution,Overallcontrol,Mechanism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开发

利用越来越频繁,海洋作为污染物的主要载体不断

承受着来自陆源污染的巨大压力。由国际海事组

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等组成

的联合专家组曾在2001年指出,“陆地活动是海洋

所面临威胁的主要源头”[1]。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近

岸和近海海域的主要污染物中有80%以上来自陆

源排放[2]。陆海分治,各自为政,形成了相对独立的

利益主体和利益目标,实质上破坏了陆海生态环境

的整体性[3],导致陆海交错地带的海洋陆源污染难

以得到遏制[4]。此外,由于流域海域的生态环境问

题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水利和海洋与渔业等多个部门,治理主体复杂

多样,进一步加大了监管部门的工作难度和协调成

本。陆源污染物排海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和

解决。陆海跨界污染治理旨在实现人与海洋的和

谐共生,体现海洋生态文明意志,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着力点,更关系到海洋强国建设[5]。因此,从
陆海统筹的视角出发,治理跨界污染问题显得尤为

迫切。

1 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的必要性

1.1 解决海洋环境问题

陆域的工业生产、城市污水排放、农业化肥使

用等都影响着海洋环境。工业、农业以及城市的污

染物通过河流、雨水径流、地下水等多种途径进入

海洋,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不仅影响

海洋生物,还可能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可以

说,陆源污染是海洋隐形的杀手。因此,控制陆源

污染是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加强对陆

源污染排放的监管和惩罚,建立陆海跨界污染统筹

治理机制,促进陆海两个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

与沟通,是有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关键。

1.2 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开展陆地与海洋之间跨界污染问题的全面治

理,是确保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来

自陆地的污染,通过河流、地下水等多种途径不断

涌入海洋,导致海洋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生物

多样性面临巨大威胁。因此,必须对陆海跨界污染

进行统筹治理,包括加强陆地污染源头控制,改善

污水处理设施,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加强海洋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以促进海洋生态系统

的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1.3 推动跨区域协作和部门联动

陆海统筹治理要求我们对陆地、流域、海域的

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把握,以便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

保护措施。陆海统筹治理打破了条块分割的管理

体制,能够改变我国沿海各地以往缺乏协调的管理

方式,构建起统一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框架,有利于

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互联互通。通过信息共

享,各部门可以更好地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同时推

动资源整合,充分利用各部门的资源和优势,形成

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的局面,实现陆海生态环境的

整体保护。

2 我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流域海域跨界水环境管理分立不协同

尽管我国已将陆海环境管理整合纳入生态环

境部,但陆海环境管理对接问题仍未充分解决,跨

界水环境管理事项上仍然存在陆海割裂的情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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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入海流域跨界

水环境管理的核心责任主体,其管理行为决定着入

海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效果。在管理部门方面,目

前我国入海流域跨界水环境管理主要是由政府主

导,各级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和海洋与渔业等

多个行政部门共同参与,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对

不同区域和类型的海洋活动进行管理和监控,管理

部门分散削弱了入海流域跨界水环境综合管理能

力,阻碍海洋环境管理的协同优化,造成了陆海跨

界污染管理不协调。以福建省为例,在福建省政府

各部门官网“机构职能”栏检索发现,与陆海跨界污

染管理相关的政府部门主要包括福建省生态环境

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和海洋与渔业局。福建省

生态环境厅统筹协调全省重点流域、区域、海域生

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国

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海洋生态、海域海岸线和海岛修复等工作;

福建省水利厅指导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管理、

保护与综合利用等工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组织

开展水产养殖污染防控等工作。总体上看,各单位

在控制陆源污染入海事项的管理责任划分界限较

为模糊,缺少原则性框架,使得陆海环境管理在多

主体参与下,治理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1]。在部

门职能方面,以行业管理为主、条块分割是陆海统

筹污染管理的主要模式,各行业自成体系,形成了

不同的管理标准,管理部门化、监管碎片化现象突

出,使得跨区域环境管理中常因行政管理部门权责

不明、相互推诿而缺失。陆源污染物主要源自陆地

上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在陆地上进

行,但其产生的污染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显著影

响。然而,排污者与海洋环境受侵害者之间缺乏直

接的利益关联或互动需求。在传统的环境安全权

益获取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陆地上的主体

难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海洋环境保护中来,缺乏管

理驱动力。此外,实行陆海分别管理的做法人为地

割裂了江、河、湖与海湾、河口、海岸等不同水体的

管理,没有充分考虑到海洋的整体性和跨界流动

性。这种管理方式忽视了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和相

互联系性,导致缺乏区域合作管理的基础。因此,

在陆地和海洋不同生态环境管理主体之间寻求

一个平衡点变得尤为困难[7]。这种分割的管理方式

不仅难以应对跨界污染问题,还可能导致管理效率

低下,无法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2.2 陆域海域规划存在冲突

为了满足各利益相关方不同的需求,陆域和海

域发展编制需要各方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和谈判,

以达成共识,交易成本显而易见,加之陆域和海域

规划在时空上的不一致性,在规划技术层面进行有

效统筹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具体体现在:一是不同

规划导向下,同一空间的开发与保护决策或开发方

式不同。如福建湄洲湾地区陆域部分被划定为重

要的工业发展区,致力于推动工业发展和经济增

长,而其海域部分则被纳入生态修复规划,旨在加

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恢复,属于同一地区的陆域和海

域分别施行开发与保护规划的情形。二是未充分

考虑陆海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缺乏对海岸带

两侧功能布局全局统筹规划,进而引发了资源浪费

现象。以福建宁德盐田港西侧的浮溪工业区和与

其相邻的盐田港农渔业区为例,工业排放的污水加

剧了海域环境水质恶化。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亦

有所体现,由于缺乏对跨系统影响的全面考量,不

同功能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未能得到妥善处理,从而

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三是相关并行规划中

存在多个分区分类标准,导致资源的空间归属出现

重叠。以福建宁德盐田为例,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中,盐田属于工矿仓储用地中的采矿用地;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分区中,盐田应划为独立工矿用地

区。同时,在海域使用分类中,盐田属于工业用海

中的盐业用海;在海洋功能区划中,盐田应划为矿

产与能源区。此外,沿海养殖滩涂在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中属于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沿海滩涂;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中,养殖滩涂应划为生态环

境安全控制区;然而,在海域使用分类中,养殖滩涂

又属于渔业用海中的围海养殖用海。这种同一空

间在不同空间规划分类中分别强调生态功能与开

发利用功能的情况,可能导致后续的管制体系出现

较大的 偏 差,进 而 影 响 资 源 的 合 理 利 用 和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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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8]。

2.3 陆海一体化监测体系不健全

我国陆海一体化的监测体系缺乏有效的协调

和整合,陆地和海洋的监测系统各自独立运行,缺

乏统一的标准和接口,导致数据难以互通和融合,

阻碍了各个部门和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数据

的集中管理和共享。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制约了海洋和陆地资源的综

合管理和保护。为实现陆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建

设和信息共享,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机制,推动数

据共享和信息互通,从而提高陆海监测体系的管理

效能和水平。

3 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的完善对策

3.1 健全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

3.1.1 明确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的权责

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详细规定各流域海域

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以及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

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监测、评估、预警、执法、处罚等

各个方面,避免职能重叠和监管空白,特别要明确

各监管部门协调运作的保障机制,以便为建立跨流

域、跨地区的集中治理组织载体提供法律基础。

3.1.2 完 善 流 域 海 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联 合 协 调

机制

由于流域海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跨越多个

行政区域,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这进一步加

剧了监管部门的工作难度,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协

调成本。有鉴于此,为确保流域海域监管沟通渠道

的畅通,提高工作效率,应当将水资源管理、水生态

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有机融合,完善流域海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联合协调机制。该机制的主要职责是统

一指导和统筹协调流域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在处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事项时,各部门应依

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具体负责。为有效解决各行政

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建议设置专门的协调机构,并

设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协调机构以及协调机构内

各行业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和运作机制,以确保

协调机构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责。同时,应确保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在协调机构中的统管地位及核心职

责,有助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形成合力,从而

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此外,赋予该协调机构行政

争议裁决权也至关重要[9]。通过赋予协调机构行政

争议裁决权,其在处理各种争议和冲突时具有更大

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不仅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利

益,还能够迅速解决争议,确保生态环境监管工作

的顺利进行。

3.1.3 加强公众参与

在对流域和海域生态环境进行监管时,公众参

与应当注重实效。例如,构建一个能够顺畅传达公

众环境需求的渠道、规范听证会的流程,以及促进

环保公益组织的主动参与等。这些措施旨在确保

公众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

用。确保信息透明度是构建高效社会参与体系的

核心要素。为了进一步提升陆海统筹治理的透明

度和公众参与度,应当积极推进重要流域和海域治

理信息的公开。通过公开治理规划、项目进展、水

质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陆

海环境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激发公众参

与水资源保护和治理的积极性。流域海域生态环

境监管协调机制亦需发挥作用,通过建立常态化的

信息公开渠道,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这不仅有

助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也能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

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流域海域的可持续保护和

利用。

3.2 实现陆域、海域统一规划

在推进陆域、海域统一规划的过程中,第一,必

须明确规划的具体目标,确保这些目标既符合国家

的整体发展战略,又能够真实反映海域资源的实际

情况和利用需求。第二,要确立规划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应当包括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公平利

用等方面,以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三,

规划的程序也需要详细规定,涵盖规划的制定、审

批、实施和调整等各个环节,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

明、有序进行。第四,要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

合作,形成合力。陆域和海域的规划管理涉及多个

部门和地区,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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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地区在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协同配

合,共同推进陆域、海域的统一规划。第五,为了进

一步保障规划的有效执行,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

机制,对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要特别重视公众参

与和社会监督。通过公开透明的规划制定和实施

过程,增强公众对规划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形成全

社会共同推进陆域、海域统一规划的良好氛围,及

时发现和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问题,确保陆海规划目

标的顺利实现。

3.3 推进陆海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建设

3.3.1 建立多部门协调合作机制

与流域相关的各个重点干流的跨区域联防联

控生态监管机构应当紧密合作,形成涵盖河流、湖

泊、水库以及近海和远海区域的内陆水体与海洋水

体协同监测体系,确保监测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

性。同时,整合跨部门、跨地区的流域和海域水文

和环境数据信息,推动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数据

信息交流与合作,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无缝

对接和高效利用。例如,上游地区的数据可以为下

游地区提供预警信息,而下游地区的监测结果也可

以反过来协助上游地区进行更有效的管理。这些

数据和监测结果为水资源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提

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有助于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和

措施。

3.3.2 完善污染物监测评价技术方法

通过海洋与渔业部门构建的海上养殖智能管

理平台,可以对养殖区域和海洋污染进行实时监

控。可探索建立海洋污染物移动轨迹及分布区域

预测预报系统,推动海洋污染物从“有人管”向“管

得住”“管得好”转变。此外,可借助无人机、岸基摄

像系统和遥感影像等技术,不定期地进行远程督导

检查,以及时发现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此举在监管

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扩大监管范围

并加强对污染物的监管力度,确保海洋环境保护工

作的顺利进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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